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规范南海区城市桥梁定期检测工作的通知

南建设函〔2017〕9号
 
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市政管理部门：
2016年底，佛山市交通运输局组织开展的城市道路专项检查发现我区城市桥梁定期检查普遍存在管理不规范、报告深度严重不足的问题。为贯彻落实《佛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佛山市公路桥梁和城市道路桥梁养护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佛府办〔2015〕16号）第三十五条规定“桥梁技术状况评定深度应满足构件、部件、结构（桥面系、上部结构和下部结构）和总体评定等四个层级的要求”。经研究决定，我区辖区内的城市桥梁的定期检查的管理工作执行《佛山市交通运输局关于印发〈佛山市农村公路桥梁定期检查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佛交〔2013〕331号，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的有关规定，现将《指导意见》的有关要点强调如下：
一、桥梁定期检测应由具备相应资质的试验检测机构负责实施
承担大桥、中桥、小桥、涵洞定期检查的试验检测机构，应具备交通运输部“公路工程综合丙级试验检测机构”或以上的资质证书，且同时具有“计量认证”资质证书（计量认证证书附表中“检测产品/类别”须含“桥梁结构、构件”或类似项目）。
二、做好检测报告质量管控工作
鉴于我区城市桥梁以中小桥为主，建议项目业主在检测单位出具检测报告初稿后，组织专家评审，以进一步提高检测报告的质量。专家评审的依据为相关养护和检测规范以及《指导意见》
三、细化标准要求，提高提高检测效果
各镇（街道）在编制城市桥梁定期检测招标文件、拟定定期检测合同时，应纳入《指导意见》、《城市桥梁养护技术规范》（CJJ99—2003）等相关检测规定的要求，明确需投入的设备、人员等。在检测过程中，对桥梁下部结构无法直接或采取简单辅助设施检查到位的，检测单位应使用专业检测车辆；检测单位提出的专项检测、如开展水下专项检测、做动静载试验等，应提出充足的理由和必要性。
四、做好定期检测前核查工作
各镇（街道）应对试验检测机构的各项准备工作情况进行核查，确保各项准备工作均符合标准规范及合同要求，方可开展检测工作。
五、做好检测成果复核工作
定期检查报告是桥梁定期检查的主要成果，应做到内容完整、图表清晰、描述准确、评价科学，要求载明投入检查的专业人员、主要仪器设备详细情况及经检定/校准的有效日期等内容。病害描述应采用专业标准术语，说明缺损的部位、类型、性质、范围、数量和程度等，尤其是重点突出重要构件缺损达C级及以上的桥梁病害情况及处置对策，同时对桥梁的主要病害数量进行统计，并与前次检查进行对比。
六、根据检测成果做好后续工作
根据《佛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佛山市公路桥梁和城市道路桥梁养护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佛府办〔2015〕16号）第四十一条规定，对安全隐患的城市桥梁处置要求为：
（一）对Ⅰ类养护的城市桥梁评定为不合格的，应立即限制交通，组织修复；对Ⅱ—Ⅴ类养护的城市桥梁评估为D级桥梁，应在1年内实施维修或加固，及时进行交通管制；对Ⅱ—Ⅴ类养护的城市桥梁评估为E级桥梁，应在半年内实施加固或改建，并立即限制交通。
（二）承载能力明显不适应通行要求的桥梁，应及时采取交通管制并改建。
 
附件: 1.佛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佛山市公路桥梁和城市道路桥梁养护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佛府办〔2015〕16号）
2.佛山市交通运输局关于印发《佛山市农村公路桥梁定期检查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佛交〔2013〕331号)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2017年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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